
渝国资 〔2011〕 772 号

 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关于转发国务院国资委关于加强上市公司

国有股东内幕信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的

通知

各区县国资监管部门、各市属国有重点企业：

近年来，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活跃和上市公司并购重组

等活动的增多，内幕交易呈现出高发态势，且参与主体复杂、

交易方式多样、操作手段隐蔽，防控和打击难度加大。面对

严峻的形势，防范、打击内幕交易已成为市场监管的重要工

作，2010 年 11 月 16 日，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证监会、公安

部、监察部、国资委、预防腐败局等五部委《关于依法打击

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0〕55

号），就依法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工作进行了统筹安排和全

面部署。我委以渝国资〔2011〕93 号《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

管理委员会关于转发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证监会等部门关于

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》转发给企业

贯彻实施。近日，国务院国资委又下发了《关于加强上市公

司国有股东内幕信息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（国资发产权



〔2011〕158 号）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，针对上市

公司国有股东内幕信息管理工作提出了十一项具体要求，现

转发给你们，同时提出以下贯彻意见：

一、提高重视程度，强化宣传引导

《通知》是结合国资监管实际落实国办发〔2010〕55 号

精神的实施性文件，各相关企业要高度重视，党委、行政和

纪检部门齐抓共管，认真传达并贯彻落实《通知》精神，加

强内幕信息和内幕交易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，增强相关人员

的法制观念和风险意识，从源头上防范泄露内幕信息和从事

内幕交易的行为。

二、进一步深入开展自查整改完善工作

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要进一步巩固贯彻国

办发〔2010〕55 号文件精神以来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成

果，对本单位内幕信息管理工作再度开展一次全面梳理、自

查与总结，并按照《通知》的十一条具体要求进行完善，逐

项落实。

三、积极配合上市公司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

度

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应主动、积极配合上

市公司执行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。在研究、发起涉

及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项，以及发生对上市公司股价有重大影

响的其他事项时，应当采取必要且充分的保密措施，严格按



照证券监管部门要求填写包括中介机构人员在内的内幕信

息知情人档案，并按事项进程分阶段将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

送达上市公司。相关重大事项的决策原则上应在相关股票停

牌后或非交易时间进行，形成决策后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

上市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完整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档案送

达时间不得晚于内幕信息公开披露时间。

四、明确职责，强化监管，实施考核

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要尽快建立符合自身

管理和运行特点的内幕信息管理制度，明确专门机构和人

员，落实责任，加强日常管理工作，内设监督机构要加强监

督检查。国资监管部门、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依

据职责分工对违反内幕信息保密规定泄露内幕信息或从事

内幕交易的相关人员进行处分；对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

机关处理。

市国资委和区县国资监管部门将内幕信息管理情况作

为考核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重要依据，并作为

企业领导人员继任与升迁的重要考察内容之一。若因企业领

导人员内幕信息管理不善造成企业经济损失的，市国资委和

区县国资监管部门将追究其行政责任和经济责任。

请市属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内幕信息管

理制度、负责机构和联络人随同自查报告于 12 月 10 日前报

我委备案；请区县各上市公司国有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将内幕



信息管理制度、负责机构和联络人随同自查报告于 12 月 10

日前报其区县国资监管部门备案。

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二○一一年十二月一日


